附件11
编号：豫公技防备[     ]   号
省外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从业单位
备案登记表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办公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手机：           
驻豫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机构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
机构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河南省公安厅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制
填  写  说  明
一、此表由省外申请《河南省安全技术防范服务备案证》的单位填写，内容要真实完整。
二、部分栏目填写说明：
1、“单位名称”指申请单位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合法名称；
2、“企业性质”指全民、集体、个体、合资、独资及股份制等；
3、“负责人”指企业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（经理）、厂长等；
4、“联系电话”指负责人的电话、手机；
5、“申请范围”指申请从事何种类型的技防工程资格。
三、申报时，应提交以下材料原件（验证后退回）及复印件：
1、申请单位工商营业执照；
2、申请单位所在地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公安厅（局）技防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，以及资质证明；
3、驻豫办事机构办公地点的房产证明或租赁协议；
4、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身份证、职称证书、学历证书、技防从业证书，每个人的申报材料需要与序号相对应；
5、技防工程管理制度；
6、工程维护服务措施。
四、填写内容不完整，申报材料不齐全或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不予审理。
	申请单位名称
	

	法人代表
	
	注册资金
	万元
	企业性质
	

	负 责 人
	
	联系电话
	
	传真号码
	

	工商营业执照编
号或机构登记号
	
	 有效期至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

	所在地技防工程资格证
编号及等级
	

	申请范围
	

	企业人数
	管理人员
	高级工程师
	工程师
	助理工程师
	技术员
	其他
	合  计

	
	
	
	
	
	
	
	

	企业简介

	

	驻豫机构名称
	

	法人代表
	
	注册资金
	万元
	企业性质
	

	负 责 人
	
	联系电话
	
	传真号码
	

	工商营业执照编号
或机构登记号
	
	 有效期至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

	驻豫机构人数
	管理人员
	高级工程师
	工程师
	助理工程师
	技术员
	其他
	合  计

	
	
	
	
	
	
	
	

	驻 豫 机 构 设 置 情 况

	


驻豫机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名单(表一)
	序号
	姓  名
	年龄
	文化程度
	技术职称（务）
	专业分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	省公安厅技防办意见
	经办人
意见
	

	
	负责人
意见
	

	
	主管领导
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
